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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御佳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致力於培養一種遵守法規、道德

行為和良好的在本公司管理下的企業文化。作為公司管理計劃的一部分，本公

司強調道德行為的重要性，並鼓勵報告不良、非法和不道德的行為。 

 

本公司將不會對善意舉報任何違反法律和本公司規章制度、標準或價值或其它

法律或道德問題的舉報人士（定義見下文第２條）有成見。 

 

本制度是本公司對保持一個開放的工作環境，以便舉報人士（定見下文第２

條）能夠報告不良、非法或不道德行為而不受到恐嚇或報復。 

 

不良，非法或不道德的行為在本準則中被定義為不可接受的行為。不可接受行

為的案例在下文第４條舉出。 

 

本公司保留在任何時間自行決定解釋或修改本準則及其相關利益的權利。 

 

2 範圍 

本制度適用於本公司所有董事、僱員、及任何與本公司有往來者（如客戶及供

應商）(“舉報人士＂)。 

 

在本制度中提到的本公司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3 制度綜述 

本制度的目的是： 

- 幫助發現和解決不可接受的行為； 

- 幫助提供給每位舉報人士一個有利的環境，以利於他或她可以為他們和本公

司提出合理化建議；及 

- 幫助保護那些善意舉報不可接受行為的人士。 

 

4 本制度涵蓋的應報告的行為 

本制度涵蓋的不可接受行為包括以下的任何行為：  

- 不誠實、欺詐或貪污腐化；或 

- 非法，如盜竊、出售或使用毒品、暴力（實際或威脅）、騷擾或恐嚇、違法

毀壞財物或其他違法行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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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道德，如不誠實地改變公司記錄或資料，使用有問題的會計實踐或故意違

反本公司的行為準則；或 

- 可能對本公司或任何一位舉報人士或其他人士有潛在危害，如不安全的工作

習慣或浪費公司的大量資源，或 

- 可能會導致本公司的財務損失或損害其名譽或以其他方式損害本公司的利

益；或 

- 涉及任何其他形式的嚴重不當行為；或 

- 因舉報人士在本制度下舉報後針對其的涉及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有害行為；或 

- 違反本公司在經營中的任何司法管轄區的法律行為。 

 

5 投訴程序 

本公司已經為報告和管理投訴不可接受行為建立了一系列制度。 

 

本公司期望每位舉報人士將能通過與本公司的下列人員討論並解決其最關注

的，或其質疑的與工作相關的、或參與的、或所操作中的問題： 

- 他們的直接主管或在其業務或單位的或對應的高級管理成員，或 

- 他們的或任何人力資源經理；或 

- 行政總裁；或 

- 主席；或 

- 審核委員會主席。 

 

舉報人士可以親身或通過書信方式進行舉報。若以書信方式進行舉報，相關函

件則須以適當渠道並呈致直接主管或業務或單位的高級管理成員、或財務及行

政人事部門主管、或主席或審核委員會主席。 
- 經電郵 :  compliant@royal-deluxe.com; 或  

- 經郵寄 :  香港九龍觀塘成業街 10 號電訊一代廣場 22 樓 A 室;  

並在信封寫上“私人秘件－僅由收件人讀閱＂以確保保密。所有舉報將會通報

給審核委員會主席以作調查。 

 

舉報人士舉報不可接受行為時，應盡力確保該舉報是：  

- 如實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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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第一手資料；及 

- 善意舉報。 

然而，進行調查或證實此不可接受行為的情況不是舉報人士的工作。另一方

面， 相關舉報人士本人不得捲入不可接受行為。 

 

6 不可接受行為的調查報告 

6.1 誰進行調查？ 

凡對提交審查委員會主席的涉嫌或實際發生不可接受行為的舉報，一名本公

司高級職員或有適當資質的人員將被安排進行一次徹底調查。 

 

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在該報告中涉及欺詐或其他犯罪活動的指控）審查委

員會主席可決定任命的外部調查人員。 

 

只有那些能夠以公正的態度進行工作的本公司的管理人員才會被要求參與調

查此事。例如，這些管理人員將不會被要求調查任何涉及他們部門的問題。 

 

凡涉嫌或實際發生的不可接受行為舉報涉及行政總裁的重大事項，舉報將直

接向董事會提交報告。 

 

6.2 調查程序 

被任命進行舉報調查的人員須按照正常的本公司程序處理投訴或紀律事宜。

這通常包括： 

- 進行公平、獨立和審慎地調查，以確定是否有證據支持所舉報的事項； 

- 尊重個人隱私（參看第８條保密條款）； 

- 收集所有可用的資料和可查證舉報內容的資訊； 

- 為遵守公正程序的原則，為瞭解各方觀點與任何有關人員進行面談；  

- 採取謹慎處理和適當的速度進行；及 

- 根據需要諮詢或通知僱員代表機構。 

凡舉報人士舉報時已表明自己身份的，調查經理將首先與此人面談。然而，

沒有舉報人士的特別同意或如下文第８.１節所述，他們的身份將不應透露

給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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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調查結果 

7.1 調查後會發生什麼？ 

在調查結束時，調查人員將調查結果報告給審核委員會主席，其將決定採取

適當的回復。此回復將包括糾正任何不可接受行為並採取必要措施防止日後

發生任何相同或類似的行為。 

 

對於出現的紀律問題，所採取做法也將與本公司對於紀律問題的處理常式一

致。當針對其他人的不可接受行為指控無法證實，此人將依據被告知，並有

權像指控沒有提出時繼續他們的工作。 

 

7.2 如果我參與了？ 

舉報不可接受行為的舉報人士未遵循本制度，包括：此人已違反或本人已參

與不可接受行為，將不會僅僅因為他們依據本制度舉報不可接受行為而免除

紀律處分。 

 

但是，在做紀律處分時會適當考慮此人的舉報行為。 

 

7.3 我會被告知有關情況嗎？ 

一旦完成調查，一個口頭報告將回饋給舉報不可接受行為的舉報人士。此報

告將說明調查結果和在商業、法律和保密限制範圍內可能採取的行動。如舉

報人士選擇匿名舉報不可接受行為時，其他的安排，如可能，將為此人提供

一個調查結果的口頭報告。 

 

8 保密和隱私保護 

8.1 我的舉報是否會絕對保密？ 

如果舉報人士依據本制度舉報不可接受行為，本公司將盡力確保此人的身份

不被洩露。 

 

因此，本公司將不會披露該舉報人士的身份，除非： 

- 該舉報人士同意披露； 

- 法律或法規要求披露，或由任何監管機構或法庭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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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是為了防止或減少對任何人士的健康和安全的必要措施，或 

- 披露是保護或加強本公司的合法權利或利益或防禦針對其任何索賠的必

要措施。 

 

本公司也將確保舉報有關不可接受行為的任何記錄都被安全地存儲，並只能

由授權的人員查閱。 

 

未經許可的披露： 

- 舉報人士的身份；或 

- 從資料中可推斷舉報人士的身份， 

依據本制度，上述披露將被視為違紀事件，並且屬於不可接受的行為，並將

依據本公司紀律處分程序進行處理。 

 

8.2 如果我舉報，我是否會受到保護？ 

本公司有責任保護和尊重任何依據本制度舉報不可接受行為的舉報人士的權

利。 

 

本公司不會容忍有任何形式針對被懷疑的舉報不可接受行為人員，或針對此

人的同事、僱主（如承包商）或親戚的報復、歧視、騷擾、恐嚇。任何這樣

的報復行動將被視為嚴重的不當行為，將依據本公司的紀律處分程序進行處

理。 

 

如果舉報人士的身份很容易從報告的資訊中推斷出，打算依據本制度的舉報

人士可要求特殊的保護措施。此要求將被視為同時考慮到該舉報人士的利益

和本公司的利益。 

 

8.3 我可以匿名舉報嗎？ 

如上所述，舉報人士可匿名舉報不可接受行為。 

 

然而，對於調查一項匿名舉報，其必須有足夠的證據以便有合理的依據進行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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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隱私事宜 

在某種程度上，依據適用的隱私法，任何本公司記錄的舉報人士資訊構成

“個人資訊＂，但應指出的是： 

- 收集此資訊的目的是協助本公司對舉報人士舉報的問題採取行動，並保

護或加強本公司的合法權利或利益或防禦針對其的任何索賠； 

- 個人資訊可能被用於那些主要目的為收集或任何相關合理的次要目的；

及 

- 如第 8.1 條所述，個人資訊可能會被披露。 

 

本公司的制度是不收集未經相關人士同意的“敏感資訊＂除非依據法律規

定，有必要防止或減少對該人（或其他人員）嚴重的和迫在眉睫的對生命或

健康的威脅，或必要的有關法律程序（現在，預期或潛在的）。“敏感資訊

＂系指關於一個人的種族或民族、政治觀點、政冶團體成員身份、宗教信仰

或親緣關係、哲學信念、職業或行業的會員會籍、工會成員，性取向或做

法、犯罪記錄或健康。 

 

9 制度審查 

9.1 依據本制度報告 

將提供彙編舉報報告，包括舉報次數和類型的總摘要及附有對每個舉報進行

的任何調查結果和特性描述。在編輯這些舉報時，任何依據本制度舉報的舉

報人士的身份，或任何可能使此人身份被識別的資訊將不會披露。 

 

這些報告將定期提供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或其代表（提交次數將不時由集團

主席及行政總裁決定）和審核委員會。 

 

每年將向審核委員會提供一份綜合報告。 

 

10 責任 

10.1 主席 

主席負責本制度的有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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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制度和方案的審查 

審核委員會將定期審查本制度。 

 

董事會將使用本制度下所提供的報告進行監控，並定期審核本制度中所述保護

計畫的有效性。 


